
雷 州 市 交 通 运 输 局

违法行为通知书送达公告

陈伟 :

经调查,本机关认为你 (单位)经营的粤 GT8848货车在运输

货物时没有采取必要措施防止货物脱落、扬撒的行为,违反了 《道

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》第三十一条的规定,依据 《货物道路

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》第六十一条第 (二 )项的规定,本机关拟作

出罚款人民币叁仟元整处罚决定。我局于 2021年 12月 21日作出

《违法行为通知书》 (粤雷交违通 (2021)1367号 ),因通过直
接送达、邮寄送达、留置送达均无法送达,现依法公告送达。自

公告之日起,经过 60日 视为送达。 《违法行为通知书》 (粤雷
交违通 (2021)1367号 )内容如下 :

一、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

五条的规定,你 (单位)如对该处罚意见有异议,可向本机关提出

陈述申辩,本机关将依法予以核实。

联系人:黄一沙  联系电话:0759-88306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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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调查,本机关认为你 (单位 )

违法行为通知书
l、lo::O00趱 8⑧

粤雷交违通 ( 万

2021 l(;67

,、 l  l

~。 哆
^~E

事实有 等证据证实。

上述行为违反了_工 __的 规定 ,

依据__■ 的规定 ,

本机关拟作出 罚决定。

□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的规定 ,

你 (单位)如对该处罚意见有异议9可 向本机关提出陈述申辩,本机关将依法

予以核实。

□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的规定 ,

你 (单位)有权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五日内向本机关要求举行听证;逾期不

要求举行听证的,视为你 (单位)放弃听证的权利。

(注 :在序号前□内打
“
v” 的为当事人享有该权利。)

联系地址 :

联 系 人 :

霞州市西湖太道五横路 邮  编 52炼20()

鼓一沙 联系电话t 7F;$-88959(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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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书一式二联 :第一联存档 (白 ) 第二联交当事人或其代理人 (黄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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